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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公 安 局

沪公行规〔2025〕8号

上海市公安局关于修改《上海市公安局关于

港澳居民特殊人才及家属申请来沪定居

的受理审批办法》的决定

各分局、市局各部门、各公安处（局）：

现决定对《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港澳居民特殊人才及家属申请

来沪定居的受理审批办法》作如下修改：

一、将第六条修改为：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应对申

请人递交的材料进行审核。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的，应告知申请

人在 30 个工作日内补齐。必要时，可通知申请人前来核实作进

一步询问；也可以委托申请人在沪拟定居地的属地公安机关及有

关单位核实相关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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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将办法中的“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”统一修改为“上

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”、“上海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办公室”

统一修改为“上海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”。

本决定自 2025 年 9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0年 8月 31

日。《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港澳居民特殊人才及家属申请来沪定居

的受理审批办法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后，重新公布。

附件：修改后的《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港澳居民特殊人才及家

属申请来沪定居的受理审批办法》

上海市公安局

2025年 8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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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港澳居民特殊人才及家属

申请来沪定居的受理审批办法
2015年 9月 23日沪公通字〔2015〕38号文发布，根据《上海

市公安局关于修改〈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港澳居民特殊人才及家属申

请来沪定居的受理审批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沪公行规〔2020〕5号）

修改，根据《上海市公安局关于修改〈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港澳居民

特殊人才及家属申请来沪定居的受理审批办法〉的决定》（沪公行

规〔2025〕8号）修改后重新发布，有效期至 2030年 8月 31日。

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公安部《关于实施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

心建设有关出入境政策措施的通知》精神，规范本市公安机关对

港澳居民特殊人才及家属来沪定居申请的受理、审批和管理工作，

根据《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

法》《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》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港澳居民特殊人才及家属申请来沪定居的，由上海

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负责受理审核，上海市公安局负责审批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港澳居民特殊人才是指：持《港澳居民

来往内地通行证》入境，经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认定的港澳高

层次人才、上海市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港澳高层次人才或高级专

业人才、上海市科技创新主管部门制定的科技创新职业清单所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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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聘雇并担保的行业高级专业人才。

港澳居民特殊人才家属是指：持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

入境的配偶及未满 18周岁子女。

第四条 港澳居民特殊人才及家属申请来沪定居的，应当提

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人近期彩色照片；

（二）香港或澳门居民有效身份证件及来往内地通行证；

（三）自愿放弃香港或澳门居民身份的声明；

（四）港澳高层次人才或高级专业人才的认定证明；

（五）在沪拟定居地房屋的法定有效凭证及户口簿；

（六）符合《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》有关落家庭户或社

区公共户条件的相关材料；

（七）配偶及未成年子女随同申请的，还须提交亲属关系证

明。

具体申请材料通过“一网通办”总门户相关办事指南对外公

布。对申请人已提交并能够通过信息化手段调取的材料，或能够

通过数据互认共享手段获取的其他单位的证明材料，不得要求申

请人重复提供。对没有法律、法规依据的证明材料，不得要求申

请人提供。

第五条 港澳居民特殊人才申请来沪定居的，必须由本人到

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申请办理，并接受询问，港澳居民

特殊人才家属可随同申请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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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人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，并提交监护权证明。

第六条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应对申请人递交的

材料进行审核。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的，应告知申请人在 30 个

工作日内补齐。必要时，可通知申请人前来核实作进一步询问；

也可以委托申请人在沪拟定居地的属地公安机关及有关单位核实

相关情况。

第七条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发现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应当不予审核通过：

（一）申请材料不符合批准条件的；

（二）申请材料不齐全且在 30个工作日内无法补齐的；

（三）有虚构事实、提供虚假证明等弄虚作假行为的；

（四）不符合《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》有关落户条件的；

（五）有其他不宜在沪定居情况。

第八条 港澳居民特殊人才及家属提交申请来沪定居，并且

相关申请材料齐全后，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应当在 15

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并上报上海市公安局审批。上海市公安局应

当在 5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。

第九条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收到上海市公安局

作出不批准的决定后，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，并开具

《不予批准决定书》。

第十条 凡经上海市公安局批准同意来沪定居的，上海市公

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并为其开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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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批准港澳居民来内地定居通知书》《迁沪落户确认单》，当场

收存其所持的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《香港居民身份证》

或《澳门居民身份证》，向其开具《证件收存证明》，及时发函

至广东省公安厅注销其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；同时，将

申请人的基本情况、详细入户地址、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通报上

海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协助做好为其办理入户手续的准备。

第十一条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在申请人本人领

取《批准港澳居民来内地定居通知书》《迁沪落户确认单》时，

应告知其可凭上述证明并携带其他在本市入户应当提交的材料，

到拟定居地的公安派出所办理入户手续。

公安派出所收到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开具的《批准

港澳居民来内地定居通知书》《迁沪落户确认单》后，按相关程

序办理落户手续。

第十二条 港澳居民特殊人才及家属来沪定居后，再前往港

澳地区的，按本市居民赴港澳地区的相关规定办理。

第十三条 申请人通过虚构事实、提供虚假材料等弄虚作假

行为骗取来沪定居权的，一经查实，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

队应当开具《撤销港澳居民申请来内地定居决定书》，由上海市

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通知申请人入户地公安派出所注销其本市户

口。

第十四条 申请人或第三人对本市公安机关作出的来沪定

居管理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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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公安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

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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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 2025 年 8 月 7 日印发


